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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继承引纠纷 法官巧调续亲情

“豫”见公正 “晋”心感谢

□通讯员 丁畅 文 ／图

本报讯 近日，沈丘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法定
继承纠纷案。 在法官的调解下，兄弟二人化干戈为玉
帛 ，既明确了财产归属 ，又守护了难能可贵的兄弟情
谊。

据介绍，原告刘二某与被告刘一某系亲兄弟，他们
的弟弟刘三某于 2025 年 9 月不幸离世。 因刘三某生前
未婚无子女，父母也已故去，其名下在中国农业银行沈
丘支行某分理处的 17700.5 元存款成了遗产。本案中，由
于被继承人刘三某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作为其哥哥的
刘二某、刘一某同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原则上应均
等份额继承该笔遗产。 但因遗产分配问题协商未果，弟
弟刘二某一纸诉状将大哥刘一某告上法庭，请求继承全
部遗产。

案件受理后，沈丘县人民法院法官王广轩通过仔细
查阅卷宗和分别与双方当事人“拉家常”，敏锐地捕捉到
了案件背后的隐情，且案件争议标的不大，但核心矛盾
在于“情理”与“法理”的冲突。

原告刘二某家庭经济较为困难， 且在弟弟刘三某
生前，对其在生活起居、精神慰藉等方面都给予了较多
的关心和帮扶。 他认为自己付出更多，且急需用钱，情
感上难以接受平分的结果。 被告刘一某家庭条件相对
宽裕，但对于弟弟起诉自己的行为感到寒心，认为这伤
了兄弟和气。

王广轩意识到如果机械地判决均分，可能案结事不
了，反而会加深兄弟间的隔阂。 “血浓于水，兄弟一场是
几世修来的缘分。 为了这一万多元，让几十年的亲情散
了值不值？ ”法官的一番话触动了双方当事人。 最终，在
法官的主持下，大哥刘一某主动放弃遗产继承，双方当
庭达成调解协议 ， 被继承人刘三某名下的全部存款
17700.5 元由原告刘二某继承。 兄弟二人握手言和。

高效执结暖人心
锦旗赠送表谢意

□通讯员 李灵芝

本报讯 近日，当事人陈某某将一面绣有“执法如山
扶正义 办案廉明为人民”的鲜红锦旗，送到西华县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张军手中，锦旗上的 16 个金字熠熠生辉，
既是对执行法官倾心履职的由衷致谢，更是对西华县人
民法院司法公正的生动见证。

据介绍， 陈某某与吕某某因货物交易产生款项争
议，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陈某某一纸诉状将吕某某诉
至西华县人民法院。 西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
依法判令吕某某向陈某某支付全部货款及相应利息。然
而，判决生效后，吕某某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在多次自行沟通讨要无果
后，陈某某无奈向西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法官张军迅速行动，第
一时间查阅卷宗、梳理案情，一方面反复联系被执行人
吕某某，耐心开展释法明理工作，详细告知其拒不履行
义务可能面临的信用惩戒、司法拘留等法律后果，引导
其主动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充分运用网络查控系统，对
吕某某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信息进行全方位、
无死角排查，同时驱车前往被执行人住所地及周边开展
实地调查，摸清其实际财产状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张军的不懈努力下，被执行人
吕某某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主动配合执行工作，
案件全额执行到位。

□通讯员 董智慧

本报讯 11月 25日下午，来自山西省晋
城市的廖某专程来到郸城县人民法院南丰

人民法庭将一面印有“廉洁高效，为民解忧”
的锦旗送到庭长耿天宇手中。

据介绍，2025 年 4 月，原告廖某因公司
发展需要想要购买一台 336EL 卡特牌挖掘
机， 在抖音平台上关注到被告高某发布的
各种待出售的二手挖机视频。 之后双方通
过电话达成约定， 即原告廖某购买被告高
某出售的 336EL 卡特牌挖掘机， 被告高某
承诺该挖机的生产年限为 2019 年， 价格最
终为 35 万元整。

廖某在收到案涉车辆后， 发现案涉车
辆的年限同被告高某承诺的年限明显不

符，且案涉车辆的铭牌存在明显修改。 之后
廖某多次与高某协商 “要求解除该买卖协
议，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 35 万元整，产生的
拖车费由原告承担”，被告高某拒绝，廖某无
奈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 耿天宇仔细研究案情，在
法庭调查阶段， 结合证据与双方当事人陈
述，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并深入调查。

查明案件事实后， 法庭判决解除原、被
告双方之间的案涉 336EL 卡特牌挖机的买
卖合同， 被告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
内返还原告廖某购车款 35 万元， 原告廖某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向被告高某交付
案涉 336EL 卡特牌挖机。 被告高某不服一
审判决提起上诉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维持原判，判决最终生效。

本版组稿 臧秋花

为争耕地兄弟反目 法官调解重拾亲情
□ 通讯员 李永威

本报讯 11月 24日，淮阳区人民法院郑
集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一起堂兄弟间的耕地

纠纷案件，不仅实现“案结事了”，更修复了
珍贵的亲情纽带。

原告陈某甲与被告陈某乙系堂兄弟关

系。 陈某甲常年在外地工作生活，其父亲在
老家生活期间， 一直由陈某乙代为照料，直
至为其料理后事。 在此期间，陈某甲父亲名
下的耕地一直由陈某乙实际耕种和管理。

后陈某甲返回家乡， 就前述耕地的返
还问题多次与陈某乙协商， 但始终未能达
成一致。 陈某甲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陈某乙返还耕地、排除妨害，并支付代为
耕种期间的相应租赁费用。

受理该案后，考虑到双方特殊的亲属关
系以及纠纷背后复杂的情感因素，法官决定
将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的首要选择。在组织双
方多次进行“背对背”“面对面”的沟通中，双
方对于是否应当支付租赁费以及具体数额

存在较大分歧，矛盾一度难以调和。
法官秉持“如我在诉”的司法理念 ，坚

持从法理、情理、亲情等多个角度进行释明
和疏导。 一方面，向陈某乙释明其对耕地的
占有、使用缺乏合法依据，返还耕地是法定
义务；另一方面，引导陈某甲客观看待陈某
乙多年来代为照顾其父、 管理耕地的付出
与辛劳。

最终， 兄弟二人被法官的真诚和法律
的公正所打动，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案件得
以圆满解决。

巡回法庭现场。


